
安阳市公路管理局
关于报送通过法定途径分类解决信访
投诉请求清单的报告
安阳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

根据安信联办《关于推进我市职能部门通过法定途径分类解决信访投诉请求工作的通知》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解决信访投诉清单报告如下：

一、公路建设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工程款、机械款问题
施工单位应与相关单位签定合同协议书，并按合同条款规定执行，责任主体为各施工单位。如有纠纷，涉事双方可调解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补偿不及时、不到位以及补偿标准问题
根据市政府相关规定，公路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和涉及征地拆迁问题由工程所在地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如有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地方人民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负责拆迁工作的各县（市）、区政府提出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三、公路建设施工损毁群众物产问题
对于因拆迁不到位造成的施工损毁群众物产的问题，由所在责任县（市）、区政府负责；对于由施工单位造成的损毁群众物产的问题由施工单位负责。如有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调解仲裁或提出行政复议诉讼。   
 四、公路建设质量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提出特定类型的申诉。

五、公路建设招标投标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提出特定类型的申诉行政监察。
    六、公路建设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出特定类型的申诉。
    七、公路损害赔偿纠纷问题
对于发生公路损害责任赔偿问题，由各县（市）公路局（段）负责协调解决。我市公路实施辖区管理，管养责任主体即为各县（市）公路管理局（段）。对于协商无果的纠纷问题，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出民事诉讼。
八、人事劳动问题
事业在编的工作人员对单位给予本人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依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特定类型提出申诉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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